
湖南工程学院文件
校教字〔2018〕20号

关于印发《湖南工程学院
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直各单位：

《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修订）》已经校长

办公会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湖南工程学院

2018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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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
（修 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创

新实践意识，提高我校本科生的综合素质，特设立创新实践学分。

第二条 创新实践学分由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型实验

项目、大学生科技创新、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项目及行业证书类

项目构成（具体内容见附件1）。

1. 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型实验项目包括省级（含）以上

和校级二个层级。

2. 大学生科技创新、学科竞赛与学术活动项目主要包括：

（1）国家级、省（部）级、校级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和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工程

训练能力大赛、数学建模竞赛、力学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

广告艺术设计竞赛、化学实验技能竞赛、英语演讲比赛等由教育

部或省教育厅等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学科竞赛活动；

（2）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获选项目和论文、湖南省大学

生创新实验成果展获奖作品和获奖论文；

（3）在国家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研学术论文和国

家认可的专利。

3. 行业证书类项目主要包括：

（1）计算机类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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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级各类注册水平（资格）证书；

（3）省（部）级职能管理厅（局）及以上政府组织的各种行

业操作技能培训认证的证书。

第三条 各级各类体育比赛按学科竞赛类的标准执行。

第四条 学科竞赛获奖等级以文件（或证书）为准；学术论

文以发表为准或者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获选通知和入选论

文目录为准或者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实验成果展获奖论文证书为

准；专利以专利证书为准；行业证书类项目以获得的证书为准。

第五条 创新实践学分获得的对象为在校本科生，创新实践

学分的有效获取时间为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

第六条 不同项目内容的创新实践学分可累加计算，但同一

项目内容的创新实践学分只能以获得最高学分计算，不得累加。

第七条 创新实践学分的认定，由学生本人填写《湖南工程

学院本科生创新实践学分申请表》（附件2）提出申请，经指导教

师同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公示后，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批。

创新实践学分的登记在每学期末进行，具体实施程序为：每

学期第十六周学生提出申请、指导教师签署意见，第十七周学院

审核公示，第十八周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批，第十九周反馈学院记

载学分。

第八条 创新实践学分的应用

1. 可作为文化素质教育非艺术类课程学分（不超过2学分）；

2. 直接作为创新实践环节登记成绩表上，并明确创新实践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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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项目内容、学分。

第九条 其他单位组织的学科竞赛活动，需要征得创新创业

学院同意备案后，方可按程序申请相应的记载学分。增加新的可

记载学分的学科竞赛和学术活动以及行业证书项目，必须由相应

学院（部门）向创新创业学院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按本办

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湖南工程学院创新

实践学分实施办法（修订）》（校教字〔2014〕42号）同时废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1. 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项目一览表

2. 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申请表

湖南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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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项目一览表

项目 获奖等级或内容 学分 备注

学

科

竞

赛

与

学

术

活

动

各

类

竞

赛

国家级
二等及以上 3学分

团体项目不超过5
人，排名第二至第

五者减半

三等奖 2学分

省部级
一等奖 2学分

二、三等奖 1学分

校级 一等奖 1学分

学

术

论

文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2学分

作者单位为湖南工

程学院

其他正式学术刊物 第一作者 1学分

全国年会入选论文 第一作者 2学分

省创新实验成果展

获奖论文
第一作者 1学分

发明专利 第一专利发明人 3学分

其它类型专利 第一专利发明人 1学分

省级（含）以上大学生

研究性学习项目
主持人 2学分

须结题验收合格后

方可申请
校大学生研究型学习项目 主持人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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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获奖等级或内容 学分 备注

行

业

证

书

类

计

算

机

证

书

类

计算机等级考试 三级证书及以上 1学分
非计算机与电子通

信类专业学生获得

按表内学分。计算

机与电子通信类专

业学生按相应等级

减0.5学分
计算机软件水平考试

初级程序员 0.5学分

程序员及以上 1学分

注册水

平（资

格）证

书类

国家级各类注册

水平（资格）证书

初级证书 1学分

中级证书 1.5学分

操作

技能类

省（部）级职能部门

认证的行业证书

初级工水平证书 0.5学分
行业证书须与所学

专业相关
中级工水平证书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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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工程学院创新实践学分申请表

姓名 所在院（部）

申请学分 专业班级

申请

理由

有关证明

材料

所在院

（部）

意见
教学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创新创业

学院审核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证明材料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论文及所载刊物的封面、目录复印件，有关科研

立项、结题、鉴定报告，开发的软件或制作的策划方案，企事业单位或有关教师提供的

有效证明材料，等等。


